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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朝阳东风北京华奥元方能源科技有限公司
“11·6”一般中毒和窒息事故调查报告

2023年 11月 6日 14时 49分许，朝阳区东风地区石佛营西

里小区 47号楼锅炉房发生一起中毒和窒息事故，造成 1人死亡，

2人受伤。

接事故报告后，区应急局、公安朝阳分局、区城市管理委、

东风地区办事处等有关部门领导立即赶赴现场，组织指导善后工

作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

调查处理条例》和朝阳区政府的授权，由区应急局、公安朝阳分

局、区总工会、区司法局、区人力社保局、区城市管理委、东风

地区办事处组成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组，同时邀请区纪委区监委参

与事故调查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

效”和“四不放过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查、查看监控、调阅资料、

调查询问和检测鉴定，查明了事故经过和原因，认定了事故性质

和责任，提出了对事故责任单位和人员的处理建议，并提出了整

改和防范措施。

经调查认定，朝阳东风北京华奥元方能源科技有限公司

“11·6”一般中毒和窒息事故是一起因锅炉排烟管道风门未开启，

事故单位安全管理不力造成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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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单位基本情况

北京华奥元方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奥元方公

司”）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105675080133D，注册资本 1500

万元，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(自然人投资或控股)，法定代表

人王某军，注册住所：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前街 1号 6号楼二层

206房间。经营范围：供热供冷系统设计；供暖服务等。

2018 年 2 月 6 日，在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取得《北京市供热

运行单位备案登记证》。

（二）事发锅炉房基本情况

事发锅炉房位于朝阳区石佛营西里小区 47号楼地下一层，

建筑面积 360.56平方米。

2010 年 7 月，石佛营西里小区开发建设单位北京松下彩色

显像管有限公司，将该小区 47号楼地下一层出租给华奥元方公

司，用于其经营锅炉房使用，双方签订《房屋租赁协议》和《供

暖合同》。合同约定，由华奥元方公司为该小区 46-50#楼，共计

377户提供供暖服务，供暖面积约 3.5万平方米。

锅炉房于 2017年进行了锅炉低氮改造，拆除旧锅炉，安装

了 3台全预混低氮燃气锅炉，生产企业为山西崇光冷凝供热设备

有 限 公 司 ， 锅 炉 型 号 为 ZGLN-700(Q) ， 燃 烧 器 型 号 为

AIUcom9-700，额定功率 700kW，制造日期为 2017年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处置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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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3年 11月 5日，华奥元方公司接政府相关部门通知，要

求于 11月 6日 0时启动供暖工作。

锅炉房内监控视频显示，11月 5 日 21 时 24 分许，华奥元

方公司区域经理荆某冬、项目主管吴某波和两名员工唐某兴、王

某宇共 4人，到达石佛营西里小区 47号楼锅炉房启动 1#、2#锅

炉，进行点火试运行，运行约 40分钟后停炉。停炉后，荆某冬、

唐某兴、和王某宇居住在锅炉房休息，吴某波离开锅炉房返回家

中。

11月 6日 4时许，荆某冬再次启动 1#、2#锅炉。

6 时 37分许，锅炉发出警报声，唐某兴解除警报后到值班

室值班。

14 时 44 分许，在 47 号楼（锅炉房正上方）二层上班的办

公人员闻到有刺鼻的异味，疑似由楼下锅炉房传出，随后到楼下

锅炉房查看情况。

14时 49分许，楼上 3名人员先后到达锅炉房。经查看，发

现值班室有一名人员（唐某兴）坐在沙发上，人已昏迷，随即让

另一名值班人员（王某宇）到地面呼救。同时，查看情况的 3人

自身感觉头晕乏力，随后返回一层地面等待救援。

14时 55分许，吴某波接事故报告后到达现场，和王某宇一

同返回锅炉房停炉并查看情况，发现荆某冬躺在休息室的床上，

人已昏迷。吴某波立即拨打“120”急救电话和“119”消防救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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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话。

（二）应急救援情况

15时 05分许，公司总经理王某军接事故报告后，立即启动

应急预案，组织相关人员赶赴事发现场，并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。

15 时 07 分许，“120”急救人员到达现场，确认唐某兴已

死亡。将荆某冬和王某宇送往民航总医院抢救。

15 时 12 分许，区消防救援支队调派 3 部消防车 15 名指战

员到达事发现场，携带可燃气体监测仪进入锅炉房内进行搜救和

检测。经现场检测出一氧化碳后，进行强排风稀释。

15时 40分许，消防救援人员将唐某兴抬至地面，移交公安。

17时 15分许，锅炉房内各项数值均已降至安全范围，经排

查，未发现其他气体泄漏。

17时 25分许，抢险救援结束，未发生次生灾害。

（三）事故现场情况

经现场勘察，锅炉房内安装有 3台锅炉,编号分别为 1#、2#、

3#。3台锅炉均以金属烟道和锅炉尾部相连，而后转为塑料材质，

最后合并为一个烟道，伸出锅炉房外再延伸至楼顶。3台锅炉各

自的排烟管道上安装有风门开关，用于控制管道开启和闭合。

锅炉房内另设有泵房、燃气间、配电室、值班室、休息室和

卫生间等配套设施。值班室位于锅炉房内部，新风系统及门窗均

呈开放状态，值班室内的可燃气体报警器控制箱未查询到报警记

录，和控制线连接的探头均无一氧化碳报警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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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事发锅炉情况 图 2 排风管道风门开关

（四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事故造成 1人死亡，2人受伤。

1.唐某兴，男，49岁、河南人，华奥元方公司水暖工；经鉴

定，符合一氧化碳中毒死亡（京盛唐司鉴所［2023］病鉴字第

819号）。

2.荆某冬，男，46岁，北京人，华奥元方公司区域经理；经

民航总医院诊断为：“急性一氧化碳中毒（重度）”等，于2023年

12月8日，经治疗后出院。

3.王某宇，男，63岁，安徽人，华奥元方公司水暖工；经民

航总医院诊断为：“一氧化碳中毒”等，于2023年12月1日，经治

疗后出院。

事故直接经济损失待定，其中含赔付死者家属121万元，赔

付王某宇5.2万元，荆某冬赔付工作还在进行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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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事故原因分析

通过调查和综合分析，认定本起事故直接原因是：由于锅炉

烟道风门未开启，锅炉内天燃气燃烧产生的一氧化碳等烟气，无

法经烟道排出室外，从锅炉下部冷凝排水口溢出后，在锅炉房内

大量聚集并蔓延至值班室和休息室等区域，人员吸入一氧化碳后

中毒。

（一）直接原因分析

调查组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北京市公用事业科学研究所有

限公司，对事发现场进行了勘察、实验，并进行了技术分析。

事发当天抢险救援结束后，北京市公用事业科学研究所工程

师与消防救援人员一同进入锅炉房启动锅炉后，一起检测室内各

处空气中一氧化碳浓度的变化情况，以便判断烟气泄漏位置。结

果表明锅炉附近和烟道附近区域，空气中一氧化碳浓度都在锅炉

点火运行后迅速升至危害人身安全的水平，因此判断烟气未能有

效排出室外，且锅炉燃烧工况不在最佳状态。

后经检查发现，锅炉烟道的风门挡板处于关闭状态，导致锅

炉烟气无法排出室外，从烟道的冷凝水排水口排入室内。

（二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

公安机关结合现场勘查、尸检报告等情况，排除人为故意刑

事案件嫌疑。

（三）间接原因分析

1.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履行不到位。华奥元方公司主要负责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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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

工作机制，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，未及时消

除事发锅炉排烟管道风门未开启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[1]。

2.安全生产制度不落实。华奥元方公司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

查治理制度不落实，未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及时发现并消除事

发锅炉排烟管道风门未开启的事故隐患[2]。

四、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

定，调查组依据事故调查核实的情况和事故原因分析，认定下列

人员及单位应承担相应的责任，并提出如下处理建议：

（一）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人员

1.吴某波，男，群众，项目主管，负责石佛营小区锅炉房的

日常运行工作。在操作锅炉开启前，对锅炉操作规程不熟悉，未

确认排烟管道风门是否开启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。建议由

公安机关立案侦查，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2.荆某冬，男，群众，区域经理，负责石佛营小区锅炉房和

荧屏里小区锅炉房的日常管理及运行工作。锅炉两次启动时其均

在现场，但未检查排烟管道风门是否开启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

责任。建议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，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（二）关于行业部门和属地履职尽责情况的说明

[1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：

（五）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，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，及

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。
[2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

治理制度，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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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区城市管理委。2023年 10月 26日，组织召开全区供热服

务保障大会，全区各街乡主管领导、科室负责人、各供暖单位主

要负责人参加会议。会议重点部署了供暖服务保障工作，并就安

全生产进行重点提示，要求各供暖单位做好季节工招聘返岗和业

务培训，落实各级岗位安全责任制，制定供热应急预案，持续开

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。2023 年供暖季前，先后制发了《朝阳区

供暖行业安全生产和火灾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工作方案》等一

系列文件至各街乡和区内各供暖单位，督促各相关单位严格落实

方案职责分工。同时对区内供暖单位已开展 5轮安全生产教育培

训和重点工作部署，督促供暖单位积极参加市、区平台组织的安

全生产教育和专业培训，持续加强从业人员理论和实操的学习。

2023 年 3 月 1 日，委托第三方安全评价机构对涉事锅炉房开展

安全检查，并于当日下发了隐患整改告知书，事发单位于 3 月

13 日向区城市管理委递交了安全整改报告，经安全专家复核签

字确认，所有隐患均已整改。同时，区城市管理委已对属地下发

督办通知，要求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，对涉及隐患整改的供暖

单位加强管理，开展复查。

2.东风地区办事处。2023年 10月 26日，全区组织召开供暖、

扫雪铲冰工作部署会后，对参会辖区供暖企业提出了工作要求，

并通过微信工作群再次进行提示，要求各供暖企业做好安全生产

工作。供暖期前，办事处对事发小区及事发单位共 7次安全检查

巡查（北京市应急管理执法监管移动系统 3次；京办企安安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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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次；组织联合检查 1次），对发现的安全隐患要求企业进行了

整改。

（三）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

1.王某军，男，群众，华奥元方公司总经理，全面负责本单

位安全生产工作。未严格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未落实安全风

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，督促、检查本单

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，未及时消除事发锅炉排烟管道风门未

开启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。其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

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（五）项的规定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

任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五条第（一）项

的规定，建议由朝阳区应急管理局给予王某军处上一年年收入百

分之四十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2.华奥元方公司。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不落实，

未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及时发现并消除事发锅炉排烟管道风门

未开启的事故隐患。其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。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一）

项的规定，建议由朝阳区应急管理局给予华奥元方公司罚款的行

政处罚。

五、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

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类似

事故，提出以下措施建议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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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深刻吸取事故教训。建议由区城市管理委会同华奥公

司，以该起事故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为典型，在行业内进行案例分

析和教训分享，达到以案为鉴，举一反三的警示教育效果，持续

提升辖区行业内企业的安全管理水平；

（二）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。华奥元方公司要严格按照相

关法律、法规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，保证从业人员具

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，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；公司主要

负责人要制定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

防工作机制，加强本单位各项目的安全检查，及时发现并消除各

类生产安全事故隐患。

（三）加强本质安全建设。华奥元方公司要从工艺、设计上

对事发工作场所及相关设备、设施进行升级改造，并加装有毒有

害气体报警装置等硬件措施，实现工作场所的本质安全。

朝阳区应急管理局 2024年 3月 8日印发


